國立東石高級中學雲端差勤系統調整班別異動申請簽核單

	單	位
	

	項	目
	原訂班別
	擬修正班別
	差勤系統班別調整起迄期間
	調整原因說明

	職稱
	姓名
	班別
代碼
	彈性
上班時間
	彈性
下班時間
	班別
代碼
	彈性
上班時間
	彈性
下班時間
	
	

	
	
	[bookmark: _GoBack]I3
	7:30~8:30
	16:30~17:30
	
	
	
	特定期間
自   年  月  日起至   年  月  日止
開學期間：以學校行事曆為準。 
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
	
	I3
	7:30~8:30
	16:30~17:30
	
	
	
	特定期間
自   年  月  日起至   年  月  日止
開學期間：以學校行事曆為準。
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
	
	I3
	7:30~8:30
	16:30~17:30
	
	
	
	特定期間
自   年  月  日起至   年  月  日止
開學期間：以學校行事曆為準。
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組長(科主任)
	處、室主任
	人事室
	秘書室
	校長

	(簽章)

(日期時間)
	(簽章)

(日期時間)
	(簽章)

(日期時間
	(簽章)

(日期時間
	(簽章)
(
日期時間

	註：1.本校行政人員出勤應行注意事項規定，行政人員出勤時間為上午8時至下午5時，中午12:00至13:00為休息時間，彈性上班時間為前後各半小時；依該注意事項第3點規定略以：「…因應處室特殊業務需求，無法依上列時間上下班者，需專案簽核。」勞基法適用人員調整班別應注意該法第35條：勞工繼續工作四小時，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之規定。
2.雲端差勤系統設定每週一至週五為上班日，週六至週日為例假日。如擬調整同仁上班日變更為排班人員，請勾選其他並加以說明其排班情形。
3.本表單依人事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之規定應保存5年。

	人事室登錄記載欄
	完成異動登錄日期：     年       月     日
	異動者簽章：



